学校班车租赁服务项目技术要求
[bookmark: bookmark290]一、服务需求及技术要求
[bookmark: _GoBack]为满足我校交通班车需求，拟租用至少50座（含50座）空调交通班车2辆以及19座（含19座）空调交通班车1辆，要求提供服务的车辆购买时间为2018年01月01日（含）以后购买的（以机动车登记证上时间为准）。
[bookmark: bookmark291][bookmark: bookmark293]1.车辆要求
招标人租用中标人50座（含50座）空调交通班车2辆以及19座（含19座）空调交通班车1辆，用于交通班车；所租车辆应符合市内包车的安全、卫生和准运要求，车辆具有营运资质，所租车型应为空调客车,各种手续合法完整，车辆性能好，设备齐全，安全可靠，舒适卫生。为防止车主随意变更车牌，合同中应注明车架号。中标人接到招标人用车需求后，应于当天立即反馈。中标人不得变更上述要求。
[bookmark: bookmark294]2.运行路线、班次和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六
1 上、下班车辆：每天安排两辆车4个单边
线路一：教育局 行政服务中心 老蒙奇 和平路口 实验中学 技校 汽车站 八中 新校区
线路二：老校区 龙安广场 市民广场 太阳城  南门邮局  碧桂园 新校区 
班次/时间：
始发站：上午7点半 终点站：8点前 始发站：上午11点半 终点站：12点前
始发站：下午2点  终点站：上午2点半前 始发站：下午5点半 终点站：下午6点前
[bookmark: bookmark295]3.其他事项：中标后依照明细报价表中所提单价为依据，进行结算。
4.1所投车辆所有权属于投标人。
4.2中标人应随车为出租车辆配备符合法律规定，具有相应驾驶资格的从业人员，驾驶员要求男性年龄在55周岁以内，女性年龄在50周岁以内，具备A1驾驶证，资格证件齐全，该驾驶员为中标人员工或由中标人雇佣，并承担驾驶人员的劳动（劳务）法律责任和义务。中标后提供人员社保与联系方式交由学校备案，
4.3中标人应严格执行招标人制定的班车车次和时间，提供安全、准时、优质、高效的客运服务。
4.4中标人应指定专人负责所租车辆的调度、指挥和协调工作，并制定完善的应急预案，确保招标人用车需要。
4.5中标人应确保所租车辆符合“车辆要求"的约定，所配驾驶人员技术娴熟、经验丰富、服务规范。
4.6中标人应保证所租车辆干净整洁，定期对坐垫、靠背等设施清洗、消毒，车辆运行途中应 保持车内的换气通风。夏季保证冷气开放，冬季保证暖气开放。
4.7中标人为所租车辆投保交强险。投运前须将车辆驶车证及保单复印件提供给招标人，否则， 招标人有权无条件单方终止协议。
4.8中标人应确保安全行车并将乘车规定明示于车厢内，所租车辆发生的任何事故导致车辆和 第三方损失的均与招标人无关，由中标人自行处理。如在上下车和行驶中造成招标人职工人身和财 产损失的，中标人应依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承担一切经济损失、赔偿费用和责任。
4.9.中标人车辆和人员进入招标人单位应服从招标人指挥，遵守招标人规章制度。
4.10中标人车辆因晚点、抛锚、事故、可预见的交通管制以及其他非自然灾害因素不能在规定的时间范围内到达规定站点时，中标人应及时通知招标人并迅速调配不低于同档次车辆要求的车辆顶替以保证招标人职工正常上下班。高温、高寒、内涝、浓雾等恶劣环境下需预留充足发车时间，避免因车轮爆裂、油料防冻失效或结冰防滑减速、路淹改道及能见度剧降等情况而造成工作延误。如15分钟后仍无车到达，经中标人确认后，招标人职工可合乘出租车或以其他方式上下班或转乘，费用由中标人承担，在租赁费中予以扣除。
4.11中标人车辆因年检、维修等停驶时，中标人应安排不低于同档次车辆要求的车辆顶替，并及时向招标人提供车牌及外观，以防招标人职工漏乘，并保证乘坐人员均有座位。
4.12中标人车辆应提前5分钟到达始发站。中标人应加强对驾驶员安全行车的教育及班车运行 秩序的管理，严格按双方确定的路线、时间、站点运行，不得私自提前发车、迟到、串线、溜站、 甩客。对招标人的投诉，中标人应及时处理和整改。
4.13中标人驾驶员有权监督和规范招标人职工的乘车行为，对违反乘车规定的职工，有权制止, 并向招标人管理人员反映，对招标人职工提出的不符合乘车规定和行车安全的要求，中标人驾驶员有权制止和拒载。
4.14中标人必须根据招标人需求釆取定车定人、专项服务方式实行日常承运服务，在接到招标 人有关班车调度、服务质量的投诉后15分钟内给予明确答复，对于重大投诉应及时给出书面改正意 见或致歉书。若对招标人投诉未及时正确处理和解决达两次以上招标人有权做出相应处理，重者解除合同。
4.15对于因车况（空调、安全性等）原因连续投诉同一车辆两次的，中标人应更换车辆。中标人驾驶员本着服务的宗旨，禁止与招标人员工争吵、打架，如发生前述情形，招标人有权解除本合同，同一驾驶员一个月内被招标人员工投诉两次或三位员工同时投诉的中标人应更换司机，如被投 诉车辆得不到明显改善或车况达不到合同承诺的标准以及不更换招标人不认可的驾驶员，招标人有 权扣除中标人5000元以内的车费并有权与中标人解除合同。
[bookmark: bookmark296]4.16客车报价要求
报价应包含合同期内所有驾驶员工资薪酬、社会保险费用等人工费、材料费、机械费、管理费、 日常保养费、维修费、年审费、保险、相关税金、措施费、利润、服务期限内的风险费用等所有费 用由中标供应商承担，不另收超程、超时费等完成本次招标范围内工作所发生的全部费用。后续不 得再以任何理由追加报价。投标人需列明单边报价，若实际服务过程中有增加单边，则根据单边报价进行结算。周日根据招标人实际需要运行。
4.17中标人必须具备道路运输经营资质，车辆具备营运资质、保险手续完备，且提供两名驾驶员具备有效期内的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件和A1驾驶证。
4. [bookmark: bookmark297]租车期限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2个月（具体以租赁汽车的实际交付时间为准，合同期内，以实际租赁期限为准；如遇如车改等国家政策调整招标人随时可以解除合同且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明细报价表

	序号
	车辆
	车辆型号、基本配置、出厂日期、车牌号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合价（元）

	1
	50座及以上车辆
	
	辆
	2
	
	

	2
	19座及以上车辆
	
	辆
	1
	
	

	分项总价：50座及以上车辆费用：单价：     *4个单边*9个月*22日历天*2辆=      元
          19座及以上车辆：单价：     *4个单边*1个月*22日历天*1辆=      元
合计总价：                  元

	备注：每个工作日四个单边，每月按照22个工作日计算。原则上50座及以上车辆使用9个月，19座及以上车辆使用1个月，请各投标人谨慎报价，中标后以所报单价每月按实结算。



